仪器设备报废程序

根据学校相关规定，因仪器设备的技术落后、损坏、无零配件或维修费过高确需报废的仪器设备，按以下程序办理：
第一条 仪器设备负责人填写《吉林大学仪器设备报废单》（见表1），说明理由，由实验中心主任签署意见。
第二条 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有关专家审议，提出技术鉴定报告和意见。
第三条 贵重仪器设备报主管校长批准。
第四条 任何人不得擅自拆卸报废仪器设备。有利用价值的零部件，经批准后方可拆卸，但必须登记建帐。
第五条 报废仪器设备由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统一回收、处置。

 表1设备报废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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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单位（公章） 院、处、所、中心负责人（签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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